中家具〔2016〕33号
关于启动2017年中国技能大赛

全国家具（红木雕刻）职业技能竞赛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落实《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和《中国制造2025》，加快培养和选拔家具行业高技能人才，弘扬大国工匠精神，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中国轻工业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中国家具协会共同商定，决定在全国家具行业内开展“2017年全国家具（红木雕刻）职业技能竞赛”。目前正在报批全国总工会——中国财贸轻纺烟草工会全国委员会和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将此竞赛上升至国家级二类竞赛，即“2017年中国技能大赛——全国家具（红木雕刻）职业技能竞赛”。
竞赛设置分赛区选拔赛和总决赛两个阶段。经过各分赛区选拔赛并取得规定名次的优秀选手，方有资格参加全国总决赛。为做好国家级职业技能竞赛的统筹规划，确保竞赛工作公平、公正、科学、有序开展，现将2017年中国技能大赛——全国家具（红木雕刻）职业技能竞赛的相关情况和各分赛区的申请工作通知如下：
一、竞赛基本情况

1、总决赛

主办单位：全国总工会——中国财贸轻纺烟草工会全国委员会

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中国轻工业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

              中国家具协会
承办单位：中国家具协会

时    间：全国总决赛定于2017年9-11月份举办（地点待定）
2、各分赛区选拔赛
主办单位：各分赛区相关政府部门、省市家具协会（商会）等单位
指导单位：中国轻工业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中国家具协会

    时    间：各分赛区须于2017年3-9月开展各分赛区选拔赛工作
3、竞赛工种：木雕工
4、竞赛形式：企业推荐、个人参赛
5、竞赛内容：以《木雕工》国家职业技能标准中的高级技工（国家职业资格三级）为基准，包括理论考试和技能竞赛两部分。总成绩中理论考试占25%、技能竞赛占75%。

6、参赛资格：家具行业内，从事红木家具手工雕刻的艺人，均可报名参加。
7、竞赛奖项设置：
①总决赛获得第1名的选手，报请全国总工会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颁发证书、奖金和奖牌。②总决赛获得前3名的选手，报请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授予“全国技术能手”荣誉称号，颁发证书、奖金和奖牌。③总决赛获得前4-20名的选手，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授予“全国轻工行业技术能手”荣誉称号，颁发证书、奖金和奖牌。④总决赛获得前21-50名的选手，由中国家具协会授予“中国家具行业技术能手”荣誉称号，颁发证书、奖金和奖牌。

⑤总决赛获得前20名的选手可晋升技师（国家职业资格二级）职业资格。已具有技师的可晋升高级技师（国家职业资格一级）职业资格。⑥所有参加总决赛的选手，由大赛组委会颁发“优秀选手”荣誉称号。⑦所有参赛选手，如理论及技能成绩合格，可获得高级工（国家职业资格三级）职业资格。

⑧对在总决赛工作中组织工作成绩突出的相关单位，由竞赛组委会颁发“优秀组织”奖牌和荣誉证书。⑨对在总决赛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相关单位，由竞赛组委会颁发“特殊贡献”奖牌和荣誉证书。
二、申报基本要求

1、申报分赛区必须由相关政府部门、省市家具协会（商会）等单位作主办单位，并提出申请。
2、各分赛区主办单位须具备举办红木家具雕刻职业技能竞赛的实践经验与技术支持。
三、申报所需相关材料

1、提交《关于举办2017年中国技能大赛——全国家具（红木雕刻）职业技能竞赛分赛区选拔赛的申请报告》。
2、填写《2017年中国技能大赛——全国家具（红木雕刻）职业技能竞赛分赛区申请表》（见附件）。

请有关单位，在总结分析本地区开展职业技能竞赛工作经验的基础上，组织相关人员认真开展竞赛的前期准备工作，结合实际情况做好分赛区申请工作，并于2017年1月15日前，将相关材料报送至中国家具协会培训部。

联系人：解悠悠

联系电话：15811133471、010-87732329

邮箱：peixun@cnfa.com.cn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百子湾路16号百子园5C1202室

                                          中国家具协会

                                         2016年12月5日

附件:
2017年中国技能大赛——全国家具（红木雕刻）职业技能竞赛

分赛区申请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竞赛名称
	

	主办单位
	

	承办单位
	

	协办单位
	

	支持单位
	

	竞赛计划
参加人数
	
	竞赛地点
	

	竞赛组织时间
	 2017年    月    日至2017年    月    日

	联系人
	
	职务
	

	邮箱
	
	固话
	
	手机
	

	                                      申请单位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注：请将此表填写盖章后，与《申请报告》一同回传至中国家具协会培训部。
 2 / 4

